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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6038） 

 

宣派及派付特別股息及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宣派及派付特別股息 

 

信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根據

於2025年12月30日通過的董事會決議案，董事會向本公司股東（「股東」）宣派特別股

息每股0.035港元（「特別股息」）。特別股息將於2026年1月30日（星期五）或之前派付

予於2026年1月16日（星期五）（「記錄日期」）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 

 

董事會相信，派付特別股息將不會對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的業務、

營運、現金流或財務狀況構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董事亦信納本集團於派付特別股息後

將有能力償還在日常業務過程中到期的債務。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釐定股東收取特別股息的資格，本公司將由2026年1月15日（星期四）至2026年1月16

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

戶登記。 

 



 

為符合資格獲派特別股息，所有填妥的股份過戶文件最遲須於2026年1月14日（星期三）

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

香港夏慤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以辦理登記手續。 

 

 

 承董事會命 

信越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及執行董事 

李志雄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志雄先生及林淑儀女士；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梁炳坤先生；及本公
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戴國良先生、關卓鉅先生及廖育成博士。 

 

 


